
裁定字號 111年憲裁字第424號

原分案號 111年度憲⺠字第444號

裁定⽇期 111年07⽉14⽇

聲請⼈ A01

案由 聲請⼈因過失傷害案件，聲請裁判憲法審查及裁定准許選任非律師為訴訟代
理⼈

案件公告

主文 ⼀、本件不受理。

⼆、其餘聲請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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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謂：聲請⼈因過失傷害案件，認臺灣⾼等法院110年度少

聲再字第6號、少抗字第72號刑事裁定（下合稱確定終局裁定），未盡調查證

據之能事，有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、第15條⽣存權之保障、第21條受國

⺠教育之權利與義務、第22條及第23條等規定之疑義，聲請裁判憲法審查及

裁定准許選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⼈等語。

⼆、按憲法訴訟法明定不得聲請之事項，審查庭得⼀致決裁定不受理；復按

聲請⼈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⾏前已送達者，不得聲請裁

判憲法審查案件，憲法訴訟法第15條第2項第5款及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 

三、經查，本件確定終局裁定分別於中華⺠國110年7⽉27⽇及110年12⽉9

⽇作成並確定，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⾏前已送達，依憲法訴訟法第92條第1項

規定，聲請⼈⾃不得就確定終局裁定聲請裁判憲法審查。本庭爰依上開規

定，以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

四、⼜本件關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既應不予受理，則聲請⼈聲請裁定准

許選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⼈部分，亦應予駁回。爰裁定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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⼤法官 蔡烱燉

憲法法庭第⼆審查庭  審判⻑

⼤法官 許志雄

⼤法官 謝銘洋

裁定全文 111年憲裁字第424號A01聲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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⾔詞辯論

⾔詞辯論影⾳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3515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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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會影⾳

宣⽰判決影⾳




